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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24191.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第1111号－－审计业务约定书 （财会[2006]4号 二○○

六年二月十五日）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业务约

定书的内容以及审计业务的变更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

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第三条 本准则

所称审计业务约定书，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签订

的，用以记录和确认审计业务的委托与受托关系、审计目标

和范围、双方的责任以及报告的格式等事项的书面协议。 第

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业务开始前，与被审计单位就审

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致意见，并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，以

避免双方对审计业务的理解产生分歧。 如果被审计单位不是

委托人，在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前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与委托

人、被审计单位就审计业务约定相关条款进行充分沟通，并

达成一致意见。第二章 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内容 第五条 审计业

务约定书的具体内容可能因被审计单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异，

但应当包括下列主要方面： （一）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； （

二）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； （三）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

采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； （四）审计范围，包括指

明在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时遵守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

则（以下简称审计准则）； （五）执行审计工作的安排，包

括出具审计报告的时间要求； （六）审计报告格式和对审计

结果的其他沟通形式； （七）由于测试的性质和审计的其他

固有限制，以及内部控制的固有局限性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



某些重大错报可能仍然未被发现的风险； （八）管理层为注

册会计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协助； （九）注册会计师不

受限制地接触任何与审计有关的记录、文件和所需要的其他

信息； （十）管理层对其作出的与审计有关的声明予以书面

确认； （十一）注册会计师对执业过程中获知的信息保密； 

（十二）审计收费，包括收费的计算基础和收费安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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